附件6
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优秀硕士（博士）教学点一次性奖励申报表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企业名称
	

	培养单位
名称
	

	硕士（博士）教学点成立时间
	

	近三年考核情况
	

	申报事由
	
	奖励金额(元）
	

	教学点运行情况及成效
	



















	教育行政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市、县（区）
人社局
意见
	




               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持企业引进和培养人才暂行办法》（宁人社发〔2014〕20号）有关规定，同意给予         硕士（博士）点         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大写：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备注： 本表双面打印一式三份，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市县区人社局、企业各存一份。 
